
吉林省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 议 文 件 (四 十 一 )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６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４年,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任务部署,在常委会党

组的领导下,聚焦主责主业,认真依法履职,努力推动人大监察司

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坚定不移加强政治建设,牢牢把握人大监察司法工作的正

确政治方向

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抓学习,强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落实年度

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委员会党纪学习教育工作方案,

开展学习交流,组织辅导解读,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障.抓组织,强建设.按照常委会党组部署,成立省人大监察
—１—



司法委分党组,制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分党组工作细则(试行)»,

５次召开分党组会议研究委员会重大工作,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抓践行,强队伍.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落实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制度,创新抓好党支部各项建设.今年

２月,委员会党支部在全省５０００余个省直党支部考核推荐中,被

省直工委首批命名“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

挥强”的四强支部.

二、聚焦夯实良法善治根基,高质量开展立法工作

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立法.委员会成立调研组,围绕人工智能(AI)

辅助地方立法的可能性、可行性,赴百度公司开展实地调研,就１５

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与“文心一言”进行人机对话,将有关成果经验

纳入日常立法工作,为科学立法提供新质生产力.相关做法得到

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通报表扬.启动边境安全管理等立法调研.

深入落实东北三省一区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会同常委

会法工委、省公安厅、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建立边境安全管理

条例立法工作专班,先后与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人大学习交

流有益经验,起草形成条例草案并发省边防委３９家成员单位征求

意见.提前介入法律援助条例、乡镇街道综合执法条例立法工作,

协同省司法厅赴省外开展调研.统筹推进立改废释.按照常委会

部署常态化开展法规清理和备案审查工作,先后对«吉林省行政处

罚听证程序规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基层人民法院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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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对接中心实体入驻当地综治中心指导意见»等８部规范性文件

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涉及行政复议的１１部地方性法规开展集中清

理,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规和明显滞后地方性法规提出修改

意见建议.

三、围绕服务法治吉林建设,着力提高监督工作质效

(一)协助常委会开展全省公检法机关生态环境和资源司法保

护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专题调研.围绕守护

“绿水青山”生态底色,主动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大局,连续两年对全省生态环境和资源司法保护工作开展监

督.３月至５月,常委会组成调研组先后到长春市、白城市等地,

对全省公检法机关落实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开展实地调研,打

造“听取报告、提出意见、集中交办、研究处理、跟踪监督”全链条闭

环监督模式,进一步推动人大审议意见从办理回复向办理落实转

变,以法治力量助力全省生态环境和资源司法保护工作高质量发

展.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专题调研

报告.

(二)协助常委会开展全省健全产权制度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

作专题调研.着眼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６月下旬,常委会成立调研组对全省健全

产权制度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自觉服务大局,

对接省委依法治省委«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纲要(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要求,听取８个省直责任部门工作汇报,督导省委工作部署落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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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营造共抓氛围,邀请省委政法委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组,精准提

出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建议.推进民主监督,依托省工商

联“民营企业评议政府服务”活动机制,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

治环境等方面对１１万余名企业人员开展“线上＋线下”问卷调

查,有序引导群众参与,着力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７月,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审议了专题调研报告(书面).

(三)协助常委会开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

调研.按照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委托调研的通知要求,７月

上旬至８月上旬,常委会成立调研组对全省监察机关整治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开展调研.在监督对象上,将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重点关注县(公主岭市、梨树县)

作为重中之重,推动高质高效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

提醒提示函.在监督内容上,围绕全国人大部署的５个方面重点

问题,深入街道、社区、学校、企业等重点领域,按照“四不两直”方

式实地下沉走访,全面摸清基层真实问题.在监督建议上,针对主

体责任落实不够有力、问题整治成效不够明显、发现问题线索举措

不够有效等情况,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努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

边.８月,向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提交了调研报告.

(四)协助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和

省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着眼维护法治秩序、保

护公民权益、促进政府依法行政,５月至９月,常委会成立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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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到通化市、白城市、长春市对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全

省检察机关行政检察工作情况进行调研.探索两级人大联动模

式,省人大与长春市人大同步开展监督、同时听取工作汇报,加强

上下级人大联系和联动,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组织开展司法监

督“五个一”活动,即:旁听一次庭审听庭、开展一次庭审评议、参与

一次公开听证、见证一次检察建议送达、观摩一次行政案例展示,

前后历时５个月时间.开展典型案例联动展示,将监督工作与代

表工作有机结合,组织全国、省、市等各级人大代表共同观摩全省

行政案例展示,推动行政审判工作和行政检查工作监督纵深开展,

取得较好社会效果.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听取和审议了省法院、省检察院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转交相关

部门研究处理.

(五)协助常委会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

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大决策

部署,１１月上旬,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对全省贯彻实施反有组

织犯罪法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中,专题调阅省政府、省法

院、省检察院相关工作情况,扫黑除恶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别提交

书面材料,先后赴长春市、白山市等地召开公检法司机关负责人汇

报座谈会,深入基层派出所,走访社区群众,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部

位、重点地域,广泛了解法规贯彻实施情况,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常

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工作合力,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

宁.１１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了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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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转交相关部门研究处理.

四、加强沟通联系配合,凝聚人大监察司法工作合力

坚持把密切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联系、密切同各级人大工

作联系、密切同监督部门联系,作为增强工作整体实效的务实举

措.“常态化”加强代表工作.认真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人大

代表制度机制,定期与代表开展履职交流,听取意见建议,邀请全

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和基层代表７０余人次先后参加委员会立

法、监督、专题调研、专委会会议等活动.“机制化”加强工作联动.

委员会建立年初走访公、检、法、司、国安、监委等联系监督部门工

作机制,就年度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凝聚共识、细化举措.专题赴

省委政法委进行工作对接,了解省委政法工作要点,确保委员会工

作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切实提高立法监督工作的

针对性、实效性.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首次开展省、市两级联

动监督,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８月底,配合省委依法治省办完成

行政执法领域重点问题集中整治专项监督工作,得到高度肯定并

来函致谢.“区域化”加强学习交流.以落实东北三省一区“五大

安全”使命开展协同立法为牵引,加强与兄弟省份人大监察司法工

作经验交流,先后赴黑龙江、内蒙古,并接待内蒙古、辽宁人大来吉

开展立法工作调研.此外,配合福建、山西、贵州、广西等人大来吉

考察交流,进一步借鉴了先进经验,提高了工作水平.

五、聚焦“四个机关”建设要求,着力打造过硬工作队伍

坚持以党建引领“四个机关”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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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充分发挥分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作用,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培

训,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强化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工

作人员２支队伍能力提升,紧紧围绕“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

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标准要求,结合年度立法、监督等重点工

作任务开展创优争先实践活动,委员会１名同志被全国普法办和

司法部表彰为全国“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个人,１名同志被省

委依法治省办通报表扬,２名同志撰写的学习工作文章在省级以

上期刊刊发;委员会开展的“全省生态环境和资源司法保护监督工

作”被推荐为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振兴新突破”典型案例.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细则,持续深入抓学习、抓

制度规矩、抓作风建设、抓责任落实、抓服务保障,不断推动新时代

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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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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